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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局

关于提前下达农村黑臭水体和农村生活污水

治理项目的通知

各相关镇街：

为有序推进我区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。经请示区政府同意，同意提前下达铜梁区东城街道花院村、维新镇杨柳村等2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和南城街道梯子村、围龙镇龙苑村、庆隆镇冬笋村等3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。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衔接资金，财政补助资金共计397万元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及时开展项目报备。各项目实施镇街要及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，项目实施方案做到科学合理。2025年3月10日前将项目实施方案以及预算报告报区生态环境局备案。

二、严格规范资金使用。请严格按照衔接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加强项目资金监管，按照相关流程加快推进项目进度，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并确保衔接资金精准使用。

三、加强资金项目绩效管理。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，强化资金使用绩效意识，全面实施衔接资金项目绩效管理，提前设定项目绩效目标，落实资金使用者的绩效主体责任，提高项目质量和资金绩效。

四、加强项目资金日常监管。切实履行资金项目监管主体责任，落实项目资金具体管理责任人，强化衔接资金项目日常管理。要严格执行衔接资金项目公告公示“两个一律”的要求，衔接资金分配一律公开，镇村级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一律公告公示，将项目建设内容及衔接资金补助金额在镇村公开栏内予以公示，引导群众参与项目决策、实施、管理和监督，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。

五、加强项目资料收集整理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各镇街要根据项目实施方式同步收集归档项目采购公告、比选邀请、询价及过程资料，党委会决策纪要以及项目结算等项目建设资料，以便加快完成项目报账。

附件:铜梁区2025年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安排计划表

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2月19日

附件：

铜梁区2025年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安排计划表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计划资金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东城街道花院村原成志农家乐旁沟渠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项目
	95
	

	2
	维新镇柏柳村龙翔家园琼溪河段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项目
	55
	

	3
	南城街道梯子村10组农民新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
	65
	

	4
	围龙镇龙苑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
	107
	

	5
	庆隆镇冬笋村庙后头院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
	75
	

	6
	合计
	397
	




